
附件 1

2021 年度黄浦区科技创新扶持项目申报指南

编号 扶持事项 支持标准和方式 申报条件 申报材料

01
成长型高新

技术企业资助

对研发投入占比达 5%以上且主

营业务收入首次突破 5 亿元的高

新技术企业，给予 200 万元的一

次性奖励；对其中掌握核心技术

的“硬科技”企业，对其在本区

购买、租赁自用办公用房的，经

认定，给予不超过 100 万元的补

贴。事后一次性支持。

1.申报主体为注册地、税管地在黄浦

区内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2.在本区注册一年以上。

3.前 3年营收复合增长率 15%以上。

4.主营业务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

1.项目申报表。

2.申报主体营业执照复印件。

3.2017、2018、2019、2020 年提交至税务部门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
表》（包括：封面、企业基础信息表、年度纳税
申报表）。
4.企业 2019、2020 年的审计报告。
5.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要求的2020年度研究
开发费用专项审计报告（含附表）。

6.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复印件。

7.证明企业掌握核心技术的材料，如 2019、2020

年已申请的专利、软件著作权等材料复印件。

8. 在本区购买、租赁自用办公用房的凭证（选

择提交）。

02
企业科创板

上市奖励

对首次申请在科创板上市且被交

易所受理的企业，给予 150 万元

奖励。事后一次性支持。

1. 申报主体为注册地、税管地在黄

浦区内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2. 企业在科创板的上市申请，获得

上海证券交易所受理。

1.项目申报表。

2.申报主体营业执照复印件。

3.企业上市申请获得的受理函。



编号 扶持事项 支持标准和方式 申报条件 申报材料

03
院士专家工作站

建设补贴奖励

对院士专家工作站的建设主体，

给予建站补贴 5 万元，对模范、

优秀、合格工作站分别给予 20

万、10 万、5万元奖励。事后一

次性支持。

申报主体为获得上海市院士专家工

作站指导办公室批准成立且注册登

记在黄浦区内的院士专家工作站。

1.项目申报表。

2.申报主体登记证书复印件。

3.上海市院士专家工作站指导办公室批准建立

院士专家工作站的批文复印件(申请建站补

贴)。

4.上海市院士专家工作站指导办公室关于上海

市院士专家工作站绩效评估结果的通知复印件

（申请奖励经费）。

04
科创主题活动

补贴

对黄浦区政府、区科委主导的有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创业主题活

动，给予主办方实际发生费用的

30%，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的补

贴。事后一次性支持。

1.申报主体为注册地、税管地在黄浦

区内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机

构。

2.科创主题活动举办前需将活动方

案报黄浦区科委同意。

1.项目申报表。

2.申报主体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复印件。

3.活动实际支出专项审计报告。

4.活动总结报告。


